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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第 2 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 
 

编者按：根据 2006 年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第 17 条第 1 项的规定，日本

政府于 2008 年 7 月出台了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教育振兴基本计划。该计划

是为综合且有计划地推进有关教育振兴的政策而制定的 10 年教育规划。中长期

教育发展规划以 5年为一期，在计划实施期间进行定期的政策评估，并根据需要

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在教育发展规划中，日本政府重新确立了“教育立国”的

理念，提出全社会齐心协力促进教育的振兴。2013 年 4 月，日本政府在第 1期

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结束之际，及时总结了第 1期计划的成果及其今后面临的课

题，制定了第 2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本文是对日本第 2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

编译介绍。 

 

日本第 1 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提出 2008-2017 年 10 年间的社会发展方向是

“自立”、“协作”、“创造”。“自立”、“协作”、“创造”的共同指向是学习型社会

的建设，既有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又有社会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更有在

个人与社会的强力下产生的知识、价值创造的期待。为了实现这一社会发展方向，

日本在2013年 4月发布的第2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中具体提出了4个基本方向、

8项成果目标和 30 项基本措施。 

 

一、4 个基本方向和 8 项成果目标 

（一）培养社会生存能力 

1.切实培养“生存能力”（针对中小学生）； 

2.培养课题探究能力（针对高等教育阶段学生）； 

3.培养整个生涯的自立、协作、创造能力（针对整个生涯的各阶段）； 

4.培养社会自立、职业自立的能力和态度（针对社会和职业）； 

（二）培养实现未来飞跃的人才 

5.培养创造新价值、引领社会发展的人才； 

（三）构筑学习的安全网络 

6.确保所有希望入学者的学习机会； 

7.确保教育、研究环境的放心、安全； 

（四）创造关系融洽充满活力的共同体 

8.创造互助有活力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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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0 项基本措施 

（一）改善教育内容和方法 

具体举措：实施新学习指导要领和进行跟踪调查等，充实语言、数理、外语

和信息教育；活用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

和技术，简称 ICT)等新型学习方式；导入水平测试和改善评价标准，充实高中

教育；进行震后重建的教育；推进社会自立和职业自立的生涯规划教育。 

（二）培养丰富的心灵 

具体举措：从教师的指导、教材的开发、具体道德教育活动等着手推进道德

教育；收集和公开人权教育的信息，推进人权教育，培养学生的公共精神和自立

精神；借助外部专门人才和机构，强化学生指导体制及教育咨询体制，以应对学

生的各种问题；彻底杜绝欺负和暴力行为等，早发现早处理，防患于未然；充实

学校体验活动和读书活动；推进传统和文化教育，培养热爱乡土和文化之心；采

取保护青少年远离有害信息的措施，进行手机、网络等的限制和管理。 

（三）塑造强健的体魄 

具体举措：充实学校保健教育和食育（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充实地

方和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运动机会。 

（四）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具体举措：支援持续学习的教师，促进培养、录用、研修的一体化改革；改

善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教师培养；改善录取方式和录取多样化人才；教委、学校、

大学合作，共同提高教师研修的质量；促进合适的人事管理；确立教师工资和奖

金的灵活机制。 

（五）加强幼儿教育 

具体举措：推进幼保一体化、充实学校评价、提高幼儿教师素质等，提高幼

儿教育质量；根据儿童、育儿相关三项法律，保证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和保育工作。 

（六）推进特殊教育 

具体举措：顺利实现就学及创造适合特殊困难学生的环境；支援智力发育困

难的学生；强化特殊学校的专业性；加强海外归国学生及外国人学生的教育。 

（七）确立各学校阶段持续循环的检查，寻求改善的循环系统。 

具体举措：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查研究，把握学力状况，寻求改善。 

（八）确立学生为学习主体的大学教育 

具体举措：确立改革的良性循环，创造学习的环境；活用专业职员，提高教

师的教学能力；加强对学习成果的研究和开发；探讨“将学士课程教育作为项目”；

改善研究生院教育；进一步探讨短期大学的作用、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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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证大学教育质量 

具体举措：建立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综合体系；加强大学信息的积极发布；

改善大学评价；按领域保证质量；强化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体系；提高专门学

校的质量。 

（十）构筑灵活的教育系统 

具体举措：建立适合学生成长阶段的灵活的教育系统；加强高中与大学的教

育衔接。 

（十一）推进应对现代社会课题的学习 

具体举措：推进应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学习；推进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和读书

活动。 

（十二）保证学习质量，促进学习成果的评价和活用。 

具体举措：保证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及其质量；评价所学知识和技能并且

活用评价结果；活用 ICT，保证学习质量。 

（十三）充实职业生涯教育、职业教育，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衔接，通过产

学官合作培养核心专业人才，强化高级职业人才的培养。 

具体举措：推进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推动学校进行跨学科的职业教育；推进

各学习阶段的职业教育；持续支援社会；加强社会人再学习的机会。 

（十四）提供发挥才能培养个性的多样化学习机会 

具体举措：培养数理人才；培养体育、文化艺术人才。 

（十五）强化研究生院的机能，促进卓越基础研究基地的建设，增强研究

生院的研究能力。 

具体举措：培养优秀独创性的研究者；强化大学的研究能力；推动旨在创新

的产学官合作。 

（十六）通过强化外语教育、双向国际交流、大学国际化等，强化国际化

人才的培养。 

具体举措：强化英语等外语教育；促进高中生、大学生的国际交流；支援高

中、大学的国际化。 

（十七）援助学生、家庭，减轻教育费用负担。 

具体举措：减轻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大学、专门学校教育

费用负担；支援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学生。 

（十八）援助学习生活有困难者并提供学习机会 

具体举措：支援经济和地理条件不利的学生；防止“贫困连锁”，进行多样

化学习支援；对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学生提供学习支援。 

（十九）加强教育环境建设及与安全相关的教育，确保学生的安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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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举措：建设安全、放心的学校设施；推进学校安全。 

（二十）推进关系融洽、充满活力的共同体建设，形成良好的学习环境和

合作体制 

具体举措：社会全体对学生进行学习支援；推进与地方相融合的学校建设；

建立地方学习中心，促进地方共同体形成；强化地方促进再学习的职能。 

（二十一）推进基于社区中心（“COC”：Center of Community）构想的高等

教育机构建设 

具体举措：支援推进 COC 构想的高等教育机构。 

（二十二）创造和谐的社会关系，支援家庭教育。 

具体举措：通过地方共同体，支援家庭教育；推进从小到大的生活习惯的养

成。 

（二十三）重视有区域特色的学校运营、地方教育行政改革 

具体举措：确立以地方为主体的具有创意的教育行政体系。 

（二十四）建立缜密高质的教职员指导体制 

具体举措：根据年级、规模适当分配指导教师。 

（二十五）高质量的教学环境的建设 

具体举措：配备高质的学校设施；充实教材、教辅等教育条件。 

（二十六）强化大学的管理功能 

具体举措：发挥校长领导能力，确立校长指导和决定的组织运营模式；通过

基础经费的合理分配，强化大学管理功能；各大学从大学全局出发，进行学校内

部资源再分配。 

（二十七）明确大学的特色，依此强化特色。 

具体举措：推进和强化国立大学职能和机制的改革；促进和支援私立大学的

教育研究活动；跨越国公私立大学的界限进行大学之间的合作。 

（二十八）强化大学财政基础及进行有特色的设施建设 

具体举措：确立大学的财政基础及张弛有度的资金分配；进行有个性和特色

的设施建设。 

（二十九）振兴私立学校 

具体举措：确立财政基础及张弛有度的资金分配；促进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强化学校法人的经营。 

（三十）强化社会教育体制的推进 

具体举措：社会教育行政部门携手相关部门、大学、地方团体、企业等，有

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支援先进的地方公共团体，重构社会教育行政；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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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地方人才发掘工作的社会教育主事的素质和能力；构建支援地方教育人才的

人才认证制度；加强社会教育机构自我评价和信息公开，提高运营质量。 

 

北京师范大学  张其炜 

集美大学  张秀红 

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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